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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本次改革将建立

法官单独职务序列制度。根

据《方案》，法官待遇和等级

挂钩，而不与行政级别挂钩。

深圳市中院将设置一级

高级法官至四级法官。区法

院设置二级高级法官至五级

法官。市中院设一级高级法

官 1 名；担任副院长的二级

高级法官、三级高级法官职

数按照规定的副院长职数确

定；担任副院长的三级高级

法官、其他三级高级法官、

四级高级法官职数为法官总

数的 35%；一级以下法官实

行任职条件管理，不设职数

限制。区法院设二级高级法

官 1 名；三级高级法官、四

级高级法官职数总和不超过

法官总数的 28%；一级法官

职数为法官总数的 25%；二

级以下法官实行任职条件管

理，不设职数限制。

法官晋升等级必须具备

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要求的

思想政治素质、审判业务能

力以及一定的任职年限，按

照规定的程序晋升。对不设

职数限制的下一等级法官，

每个等级每年按照80%的比

例在符合条件的法官中择优

选拔一次，法官连续两年考

核优秀的晋升上一个等级的

年限可减少一年。

《方案》 对于法官考核

的规定也很严格，将会对法

官的审判工作实绩、思想品

德、审判业务和法学理论水

平、工作态度和审判作风等

进行全面考核。法官年度考

核结果为不称职的，降低其

法官等级。

去行政化，法官不再是“官“

深圳在全国率先启动法官职业化改革
法官列为第四类公务员，待遇不与行政级别挂钩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人民权益，让人民群
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绘就了蓝图。
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开局之年，从年初开始，各级政法机关便大胆实践、勇于探索，从
一个个具体任务做起，积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向深水区前行。
近日，深圳宣布启动法院工作人员分类管理和法官职业化改革，在全国率先“破冰”。

为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

《方案》确定将对法官实行单独

薪酬体系。制定法官薪级表，每

一个法官等级对应若干薪级，每

一薪级确定一个工资标准。住

房保障、医疗保健等福利制度及

退休待遇政策，与薪级直接挂

钩。

法官担任院长、庭长等领导

职务的，工资等也按照其法官等

级确定。《方案》还规定，法官不

得在政治部、办公室、监察室等

司法行政部门任职。目前在司

法行政岗位的法官，要对自己的

职业重新作出选择，特别是担任

司法行政部门领导职务的法官，

要么选择放弃法官身份继续担

任现领导职务，要么选择放弃司

法行政岗位的领导职位从事审

判业务，回归司法办案。

为突出法官的尊崇地位，

《方案》严格控制法官员额。市

中院法官员额最多不超过本单

位政法专项编制的60%，各区法

院最多不超过本单位政法专项

编制的65%。今后，法官员额还

会进一步减少。

《方案》还拓宽法官选任渠

道，扩大法官选任的参与度，建

立从符合法官任职条件的检察

官、律师、法律研究人员和其他

法 律 工 作 者 中 选 任 法 官 的 制

度。 （据人民网、深圳晚报）

去行政化
法官不得兼任司法行政岗位领导

分类管理
法官列为第四类公务员

根据 《深圳市法院工作

人员分类管理和法官职业化

改革方案》（以下称《方
案》），法院工作人员将被

划分为法官、审判辅助人员

和司法行政人员三大类，其

中审判辅助人员又分为法官

助理、书记员、司法警察。

该方案明确按照工作性质和

岗位特点，各类人员将实行

不同管理制度。其中，法官

按照法官职务序列进行管

理；司法警察按照警察职务

序列进行管理；司法行政人

员、法官助理、书记员则按

照综合管理类公务员进行管

理。

早在 2010 年，深圳便

在全国率先推行公务员分类

管理改革，把公务员分为综

合管理类、行政执法类和专

业技术类。一直以来，在深

圳法院内部，法官与其他工

作人员统一按照综合管理类

公务员进行管理。

本次改革标志着法官将

与行政级别脱钩，成为从公

务员细分出来的第四个类

别，也将真正打破了目前这

种科级法官、处级法官的管

理体制，法官不再为竞职晋

级 而 追 求 “ 官 位 ”、 挤 占

“官道”，从而避免造成法律

人才的流失和浪费。

职务序列
法官按等级定待遇

理财产品

惠添利2157号

惠添利2158号

惠添利2159号

（惠财专属）

理财
期限

43天

92天

43天

起售金额（元）

5万\30万

5万\30万

5万\30万

认购期

3月28日-4月2日

3月28日-4月2日

3月28日-4月2日

到期日

2014.5.16

2014.7.4

2014.5.16

预期年化收益
率

5.6%-5.7%

5.7%-5.8%

5.7%-5.8%

每十万到期
参考收益（元）

659.72

1436.71

671.5


